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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648号文同意注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阿莱德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

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

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2,500.00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





3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20日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